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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财

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

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 60号，以下简

称 60号公告）的规定，为落实好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（以

下简称第三方防治企业）所得税优惠政策，现将有关问题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优惠事项办理方式 

第三方防治企业依照 60号公告规定享受优惠政策时，按照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〈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

理办法〉的公告》（2018 年第 23 号）的规定，采取“自行判别、

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方式办理。 

二、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

第三方防治企业依照 60号公告规定享受优惠政策的，主要

留存备查资料为： 

（一）连续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践一年以上的情况

说明，与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有关的合同、收入凭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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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当年有效的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或执（职）业资格证

书、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记录等材料。 

（三）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的年度营业收入、总收入

及其占比等情况说明。 

（四）可说明当年企业具备检验能力，拥有自有实验室，仪

器配置可满足运行服务范围内常规污染物指标的检测需求的有关

材料： 

1.污染物检测仪器清单，其中列入《实施强制管理计量器具

目录》的检测仪器需同时留存备查相关检定证书； 

2.当年常规理化指标的化验检测全部原始记录，其中污染治

理类别为危险废物的利用与处置的，还需留存备查危险废物转移

联单。 

（五）可说明当年企业能保证其运营的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

行，使污染物排放指标能够连续稳定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

放标准要求的有关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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